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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 函
地址：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30號
承辦人：張民昆
電話：02-21910189#2349
電子信箱：a22306510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法檢決字第113045440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11000000F_1130454402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請將如附件所列司法院等6個機關之通譯資料庫網路連結

建置在貴署所屬網站，並轉知所屬檢察機關可供查詢及遴

選通譯使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113年11月8日原住民通譯制度精進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依「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旅

費報酬支給要點（下稱特約通譯要點）」第13點規定，各

級檢察署檢察官於辦理案件時，如所遴聘之特約通譯因故

均不能擔任職務或人數不敷應用時，得因應需要，洽請相

關機關或單位協助指派熟諳該種語言之人員擔任臨時通

譯；依前項規定遴用之臨時通譯，準用同要點第9點至前點

規定。據此，若各檢察署確有選任通譯之特殊需求，且符

合上開規定，得選任旨揭資料庫通譯人員擔任臨時通譯，

相關費用之支給，則準用特約通譯要點第9點、第10點之規

定辦理。

正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、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(均已副知所屬，無須轉行)
副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級檢察署(含附件)、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(含附件)、福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士林地方檢察署 1131127

113005584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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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地方檢察署(含附件)、本部檢察司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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